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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3_80_8E_E5

_88_91_E4_BA_8B_E8_c36_53777.htm （一）侦查羁押期限 1.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不得超过2个月； 2.案情复杂、期限届

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延长1个月； 3.对符合刑事诉讼法

第126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延长2个月； 4.对犯罪嫌疑人可能

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6条延长期

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可以再延长2个月； 5.发现另有

重要罪行的，重新计算期限； 6.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期限自

接到补充侦查通知书后的次日起，不得超过1个月。 （二）

强制措施期限 1.传唤、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2.

拘留时间，不得超过14日； 3.取保侯审时间，不得超过12个

月； 4.监视居住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三）批捕期限自接

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次日起7日以内。 （四）决

定逮捕期限。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对被拘留的人

认为需要逮捕的，决定逮捕的期限自执行后的次日起10日以

内，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日至4日。 （五）审查起诉期限 1.审

查起诉时间，1个月； 2.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3.改变管辖的，改变后的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 4.退回

管辖的，以两次为限，每次1个月； 5.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

申诉，在7日以内； 6.被不起诉人对依据刑诉法第142条第2项

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在7日以内。 证明责任是指利用证

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证明责任问题，主要解决对于诉讼

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承担

证明义务的主体和条件；二是未能有效地履行证明义务所应



承担的法律后果。经过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我国刑事审判程

序的基本特征已由职权主义转变为当事人主义，但为有效查

明案件客观真实，也保留了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权利。在

这种审判制度中，公、检、法三机关都负有查明案件客观真

实的共同责任，就这个意义上说，均担负证明责任。这是证

明责任的共性。由于三机关职能不同，是不同的诉讼证明主

体，因此他们所担负的证明责任的具体性质和内容也不相同

。检察机关因其控诉职能，对控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他必

须向法院提出有效证据以证明其起诉指控。由举证责任所派

生，他也担负一定的取证责任。为保证侦查取证的效率和效

益，这种取证责任部分是由公安机关承担的。 因此可以说公

安机关的证明责任是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所派生的取证责任

。在我国的审判制度中，法院有义务采用法律所允许的必要

手段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因此也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这种证

明责任因法院担负的裁判职责而表现为审理义务。 犯罪嫌疑

人和被告人原则上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因某些特殊原因，如

追究某类难以证明的犯罪的特殊需要，法律要求被告人在某

些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如我国法律关于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规定，就要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就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予以说明，如不能有效履行这种责任

，就可能因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而被定罪。这里所确定的

说明责任，应当说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证明责任。此外，自诉

案件的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